
　合同书格式

合 同 书

项目编号：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

注：本合同仅为合同的参考文本，合同签订双方可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进行

修订。



甲    方：                    

乙    方：                     

    根据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的采购结果，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的规定，经双方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

原则，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项目名称、服务时间、价款

项目名称

服务时间

二、服务范围

甲方聘请乙方提供以下服务：

　　1、本合同项下的服务指                                  。

　　2、……

3、……

三、服务期间（项目完成期限）

服务期间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

四、付款方式：待定

五、服务要求：详见采购需求

六、甲方配合条件：乙方在投标文件中要列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求甲方提

供的配合条件。

七、合同价款：合同款已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力成本、设备成本、利

润、税金、交通及其他相关费用等，甲方将不予支付除招标文件及承包

合同约定的由乙方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

八、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

九、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十、不可抗力：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

事件结束后 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

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

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十一、税费：在中国境内、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

负担。

十二、其它

1、 本合同所有附件、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均为合同的有效

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包括会议纪

要、补充协议、往来信函）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3、 如一方地址、电话、传真号码有变更，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

方，否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4、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

下的义务。

十三、合同生效：

1、本合同在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正本六份，双方各执二份，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一份，政府采购

代理机构一份，合同自签字之日起即时生效。

3、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处理。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联系地址：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年月日　　　　　              签订日期：年月日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行：


